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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之邀約或要約。

（股份代號：355）

按 於 記 錄 日 期

每 持 有 十 (10) 股 股 份 獲 發 一 (1) 股 供 股 股 份

之 基 準 以 每 股 供 股 股 份 港 幣 0.48 元

供 股 發 行 239,180,432 股 每 股 港 幣 0.10 元 之 供 股 股 份

之 供 股 結 果

及

購 股 權 之 調 整

供股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供股獲超額認購。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二）下午四時

正（即接納供股股份及繳付供股股份股款以及申請額外供股股份之最後時限），

(i)已接獲合共884份涉及合共218,177,674股供股股份（佔供股項下可供認購供股

股份總數約 91.2%）之有效供股股份接納；及 (ii)已接獲合共 760份涉及合共

1,727,863,306股供股股份（佔可供申請額外供股股份數目約82.3倍）之有效額外供

股股份申請。合共接獲1,644份涉及合共1,946,040,980股供股股份（佔供股項下供

股股份總數約8.1倍）之有效接納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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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可撤回承諾，羅先生已認購或促使認購根據供股之條款賦予彼及其聯繫

人之全部供股股份，即合共121,203,488股供股股份。

供股及包銷協議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

預期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及就部分未能成功申請額外供股股份之退款支票

（不計利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二）或之前以平郵方式郵寄予有

權收取之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繳足股款之供股股份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

起開始在聯交所買賣。

購股權之調整

於供股完成後，購股權之行使價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時而予以發行之股

份數目已作出調整。

茲提述Century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

七日及十三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刊發之公佈，以及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

月十九日刊發之供股章程（「章程」）。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章

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供股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供股獲超額認購。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

（即接納供股股份及繳付供股股份股款以及申請額外供股股份之最後時限），(i)已

接獲合共884份涉及合共218,177,674股供股股份（佔供股項下可供認購供股股份總

數約91.2%）之有效供股股份接納；及(ii)已接獲合共760份涉及合共1,727,863,306股

供股股份（佔可供申請額外供股股份數目約82.3倍）之有效額外供股股份申請。合

共接獲1,644份涉及合共1,946,040,980股供股股份（佔供股項下供股股份總數約8.1

倍）之有效接納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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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可撤回承諾，羅先生已認購或促使認購根據供股之條款賦予彼及其聯繫人

之全部供股股份，即合共121,203,488股供股股份。

供股及包銷協議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

包銷協議

包銷協議所載之全部條件均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或之

前達成。鑒於供股獲超額認購，包銷商在包銷協議項下之義務已獲全面解除。

額外供股股份

董事已議決遵循下列原則按公平公正之基準分配額外供股股份：

(a) 優先處理認購少於一手買賣單位之供股股份申請，原因為董事認為該等申請

乃為將不足一手之零碎股權湊足為一手完整買賣單位之股權而作出，而該等

申請並非旨在濫用此機制；及

(b) 根據上文(a) 項原則分配後，參照該等合資格股東所申請之額外供股股份數目

以滑準法向合資格股東作出分配（即申請認購較少額外供股股份數目之合資格

股東獲分配之成功申請百分比較高，但獲發之供股股份數目較少；而申請認

購較多供股股份數目之合資格股東獲分配之成功申請百分比較低，但獲發之

供股股份數目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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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額外供股股份之分配結果：
按此類分配

有效 佔額外供股
之額外 申請額外 配發供股 股份總數之

申請額外供股股份數目 申請數目 供股股份總數 配發基準 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1 至 4,000 350 993,185 全數 993,185 100.00%

4,001 至 70,000 213 3,724,970 所申請之全部零碎額外 1,420,970 38.15%

供股股份加所申請餘下
額外供股股份之5.00%

（向上調至最接近之
一手完整買賣單位）

70,001 至 700,000 120 23,193,582 所申請之全部零碎額外 1,357,582 5.85%

供股股份加所申請餘下
額外供股股份之4.00%

（向上調至最接近之
一手完整買賣單位）

700,001 至 4,000,000 58 92,900,744 所申請之全部零碎額外 3,488,744 3.76%

供股股份加所申請餘下
額外供股股份之3.50%

（向上調至最接近之
一手完整買賣單位）

4,000,001 至 7,000,000 10 57,922,096 所申請之全部零碎額外 1,782,096 3.08%

供股股份加所申請餘下
額外供股股份之3.00%

（向上調至最接近之
一手完整買賣單位）

7,000,001 至 10,000,000 3 26,303,600 所申請之全部零碎額外 691,600 2.63%

供股股份加所申請餘下
額外供股股份之2.60%

（向上調至最接近之
一手完整買賣單位）

10,000,001 至 20,000,000 3 51,003,598 所申請之全部零碎額外 875,598 1.72%

供股股份加所申請餘下
額外供股股份之1.70%

（向上調至最接近之
一手完整買賣單位）

23,000,000 1 23,000,000 所申請額外供股 368,000 1.60%

股份之1.60%

69,999,998 1 69,999,998 所申請之全部零碎額外 495,998 0.71%

供股股份加所申請餘下
額外供股股份之0.70%

（向上調至最接近之
一手完整買賣單位）

1,378,821,533 1 1,378,821,533 所申請額外供股 9,528,985 0.69%

股份之約0.69%

總計 760 1,727,863,306 21,00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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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權架構

本公司於緊隨供股完成前後之股權架構如下：

緊隨供股完成前 緊隨供股完成後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百萬股） % （百萬股） %

羅先生及其聯繫人 1,212.0 50.7 1,333.2 50.7

其他董事 2.6 0.1 2.8 0.1

公眾股東 1,177.2 49.2 1,295.0 49.2

總計 2,391.8 100.0 2,631.0 100.0

寄發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及退款支票

預期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股票及就部分未能成功申請額外供股股份之退款支票（不

計利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二）或之前以平郵方式郵寄予有權收

取之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開始買賣繳足股款之供股股份

繳足股款之供股股份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起

開始在聯交所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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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之調整

於供股完成後，根據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獲股東批准及採納之本公司購股權

計劃（「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購股權之行使價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時而予

以發行之股份數目已作出調整（「購股權調整」）。

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件，上市規則第17.03(13)條之規定及聯交所於二零零

五年九月五日頒佈之補充指引，由於供股，購股權之行使價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所附帶之全部認購權獲行使時而予以配發及發行之股份數目已自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八日起以下列方式作出調整：

緊隨供股完成前 供股完成後

行使尚未行使之 行使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而予以 每份 購股權而予以 每份

發行之股份數目 購股權行使價 發行之股份數目 購股權行使價

港元 港元

35,000,000 1.20 35,840,000 1.172

購股權調整已獲本公司核數師書面認證。

承董事會命

Century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羅旭瑞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旭瑞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莊澤德先生

吳季楷先生（首席營運官） 伍兆燦先生

范統先生 黃之強先生

梁蘇寶先生

羅俊圖先生

羅寶文小姐


